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作为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立场，现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拟与海航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 

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关联交易事项，通过认真审阅有关材料，与公司相关管

理层人员进行了询问和沟通后，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一）该关联交易事项符合A股上市规则 

1、财务公司作为一家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规范性非银行金

融机构，在其经营范围内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2、双方拟签订的《金融服务协议》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定价公允，与其他商

业银行存贷款相比，公司签订该金融服务协议对公司的收益影响并无差异,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未来发展、进一步优化公司财务业务流程、降

低财务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实现效益最大化具有必要性。公司为此出具的风险

评估报告公正合理、存款资金风险防范制度和风险处置预案具备充分性和可行性。     

3、为控制风险，公司应严格履行合同，并随时关注财务公司的经营状况和财务

状况，以确保公司存款资金安全。     

4、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审议程序合法、

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鉴于财务公司与本公司的关联关

系，公司应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履行股东大会审批程序。      

（二）该关联交易事项符合H股上市规则 

经考虑与《金融服务协议》有关之意见以及所考虑主要因素及理由，独立董事认

为： 

1、签订《金融服务协议》关联交易之条款及条件、限额及服务期限，就中小独



立股东利益而言，属公平合理； 

2、关联交易在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日常业务中按一般商务条款进行； 

3、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 

综上所述，独立董事推荐中小独立股东投票赞成签订《金融服务协议》。 

二、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延长认购 H股协议的最后截

止日<确认函>的议案》。公司与海航酒店集团(香港)有限公司签署《确认函》符合上

市规则规定，符合公司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17年第二次 A股类别股东大

会及 2017 年第二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授权董事签署并执行认购新 H 股协议相关事项

的规定，符合中小股东在内的全体股东利益。 

特此发表独立意见。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的签署页） 

 

 

全体独立董事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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